
公司若符合促進⺠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7條)、獎勵⺠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29條)、新
市鎮開發條例(第14條)之規定，申請以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抵減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者，應事先取得事業主管機關核發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證明書，並於辦

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動化機器、設備及技術投資抵減證明書正

本及購買之相關憑證⼀併申請之。

(1)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若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108年1⽉1⽇起⾄113年12⽉
31⽇⽌投資於⾃⾏使⽤之全新智慧機械、投資於導⼊第五代⾏動通訊系統或⾃111年1⽉

1⽇起⾄113年12⽉31⽇⽌投資於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之相關全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

術服務，其⽀出⾦額在同⼀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10億元以下之範

圍，得選擇以下列⽅式之⼀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申請⼈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①於⽀出⾦額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②於⽀出⾦額3%限度內，⾃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抵減⽅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
後不得變更。

機器、設備及
技術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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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之智慧機械與第五代⾏動通訊系統
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資抵減



(2)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授權訂定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

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抵減辦法」第12條規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辦理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4個⽉⾄申報期間截⽌⽇前，依經濟部建置之
申辦系統格式，完成登錄並成功上傳投資計畫及申請適⽤投資抵減之⽀出項⽬有關證明

⽂件，同時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依規定格式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租稅減免部分）第A3⾴、第A10-1⾴及第A14⾴，及檢附相關⽂件，送請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所在地之國稅局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申請⼈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未依

規定格式填報者，逾期不得適⽤投資抵減。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1)公司若符合⽣技醫藥發展條例第6條，投資於⽣產製造所使⽤之全新機械、設備或系

統，其⽀出⾦額在同⼀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10億元以下之範圍，

得選擇以下列⽅式之⼀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申請⼈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30%為限：

①於⽀出⾦額5%限度內，⾃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

②於⽀出⾦額3%限度內，⾃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

抵減⽅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於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
後不得變更。

(2)⽣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6條授權訂定之「⽣技醫藥公司投資機械設備或系統適⽤投

資抵減辦法」第10條規定，⽣技醫藥公司於辦理投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

間開始前4個⽉起⾄申報期間截⽌⽇內，依經濟部建置之申辦系統格式，完成登錄並成功

上傳⽣技醫藥公司審定函、投資計畫及申請適⽤投資抵減之⽀出項⽬有關證明⽂件，完

成申辦作業。

(3)⽣技醫藥公司依前開辦法第12條規定，應⾃投資年度起⾄抵減年度⽌，於辦理各該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期限及程序辦理：

⽣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之機械設備投資抵減



①應於辦理投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規定之⽂件，送請所在地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其適⽤投資抵減之⽀出數額。

②⾃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應於辦理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就
各投資年度之⽀出⾦額分別擇定抵減⽅式，送請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
額；申報無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者，
應⾃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之次⽇起6個⽉內，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擇定抵減⽅式，送請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抵減稅額。抵減⽅式⼀經擇定不得變更。

③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應按投資年度順序，依序抵減。      

(4)⽣技醫藥公司於辦理投資年度或擇定抵減⽅式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未

於結算申報期限內依規定格式填報者，不得適⽤投資抵減；其餘年度未於規定期限內依

規定格式填報，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該年度不得適⽤投資抵減；
如填報之資料有疏漏，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

受理。


